
東吳大學 商 學院 經濟 學系學士班必、選修科目表 
（適用 109學年度一年級入學新生） 

科  目  名  稱 
選 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  註 
別 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校 

訂 

共 

同 

必 

修 

國    文 必 4 2 2        

外    文 

(英、日、德文） 

外文(一) 
必 8 

2 2       大一必修英文（詳附註 1

說明）。 外文(二)   2 2     

生命關懷 必 1 0 1       各學系依「共通科目各

領域開設時段表」分別

安排於上或下學期修

讀。 

思維方法 必 1 0 1       

民主法治 必 2   2 0     

通識課程 必 12 2 2 2 2 2 2   
 

體    育 必 0 0 0 0 0      

畢

業

標

準 

英文能力 必 0 學生最遲在延長修業年限內必須通過「英文」和「資訊」等兩項畢

業標準能力檢核，未通過者不得畢業。 
資訊能力 必 0 

美育活動 必 0 
學生最遲在延長修業年限內至少需參與校內藝文活動 4場次，未通

過者不得畢業。 

總結性課程 必 0 

學生須完成下列其中一項學習成果，方能畢業。 

1. 參加本系舉辦的競賽活動並通過，學生須自行提出得獎或

通過證明。 

2. 取得 4張(含)以上校外經濟與金融相關證照，語言能力證

照除外。 

3. 完成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 

4. 修習本系校外實習課程及格。 

5. 其他經學生事務小組認定之成果。 

系 微積分 必 6 3 3       演習課 1/1 

經濟學原理 必 6 3 3       演習課 2/2 

必 會計學 必 6 3 3       演習課 1/1 

 
個體經濟學 

 

必 6   3 3     

分 4組，D組全英語授

課，擋修：經濟學原

理（全學年 50分） 

修 
總體經濟學 必 6   3 3     

分 4組，D組全英語授

課，擋修：經濟學原

理（全學年 50分） 

 統計學 必 6   3 3     演習課 2/2 

 經濟數學 必 4   2 2     
擋修：微積分（全學

年 50 分），演習課 2/2 

 貨幣銀行學 必 6     3 3   
擋修：經濟學原理（全

學年 50分） 

 財政學 必 6     3 3   
擋修：經濟學原理（全

學年 50分） 

 國際貿易 必 3     3 0   
擋修：經濟學原理（全

學年 50分） 

 國際金融 必 3     0 3   
擋修：經濟學原理（全

學年 50分） 



東吳大學 商 學院 經濟 學系學士班必、選修科目表 
（適用 109學年度一年級入學新生） 

科  目  名  稱 
選 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  註 
別 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選 經濟書報導讀 選 2 0 2       上學期或下學期開課 

 Python基礎程式與經濟應

用 
選 2 2 0       (遠距教學) 

修 R基礎程式與經濟應用 選 2 0 2       (遠距教學) 

 企業管理 選 4 2 2        

 投資學 選 3   3 0     (調整開課年級) 

 財務經濟學 選 3   0 3     (新開) 

 廠商決策理論與應用 選 4   2 2      

 金融機構與市場 選 4   2 2      

 證券投資分析與實務 選 4   2 2     
A組與財務金融學程

合班 

 財經英文會話 選 2   2 0     全英語授課 

 財經英文閱讀 選 2   0 2     全英語授課 

 經濟與生活 選 2   0 2      

 金融證照研習 選 1   0 1     
(輔導學生參加證照

考詴) 

 財務報表分析 選 2   2 0      

 Excel VBA實用案例分析 選 2   0 2     (遠距教學) 

 經濟思想史 選 4     2 2    

 數理經濟學 選 4     2 2   
擋修：微積分（全學

年 50 分） 

 計量經濟學 選 4     2 2   
擋修：統計學（全學

年50分） 

 區域經濟學 選 4     2 2    

 賽局理論與應用（A） 選 3     3 0    

 賽局理論與應用（B） 選 3     0 3   
擋修：修過『賽局理

論與應用（A）』 

 消費者行為研究 選 4     2 2    

 期貨與選擇權 選 4     2 2    

 理財分析與實務 選 4     2 2    

 財經新聞製作與分析 選 2     2 0    

 財經資料庫應用分析(A) 選 2     2 0   
擋修：統計學（全學

年 50 分） 

 財經資料庫應用分析(B) 選 2     0 2   
擋修：統計學（全學

年 50 分） 

 資源與環境管理 選 2     0 2    

 環境經濟學與政策 選 2     2 0    

 科技經濟學 選 2     0 2   
科技管理學程合班 

擋修：經濟學（上學



東吳大學 商 學院 經濟 學系學士班必、選修科目表 
（適用 109學年度一年級入學新生） 

科  目  名  稱 
選 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  註 
別 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期及格) 

 基礎金融商品訂價 選 4     2 2   全英語授課 

 財務金融與R語言 選 3     0 3   全英語授課 

 期貨與選擇權商品實務與

應用 
選 1     0 1    

 債券投資分析與實務 選 4     2 2    

 金融科技概論 選 3     3 0    

 大數據計量經濟學 選 3     0 3   (遠距教學) 

 網站流量分析實務 選 1     0 1   (微學分課程) 

 人工智慧與金融科技 選 3     0 3    

 數理統計學 選 3     3 0   
擋修：統計學（全學

年 50 分） 

 財務風險管理 選 3     0 3    

 機器學習導論 選 2     2 0   全英語授課 

 行為經濟學 選 2     2 0    

 時間序列分析 選 3     0 3   (新開) 

 國際政治經濟學 選 4       2 2  

 產業經濟學 選 4       2 2  

 貨幣理論與政策 選 4       2 2  

 勞動經濟學 選 4       2 2  

 管理經濟學 選 4       2 2  

 經濟論壇(A) 選 1       1 0  

 經濟論壇(B) 選 1       0 1  

 校外實習(一) 選 3       0 3  

 校外實習(二) 選 3       0 3  

 校外實習(三) 選 3       0 3  

 貨幣金融專題討論(A) 選 1       1 0  

 貨幣金融專題討論(B) 選 1       0 1  

 健康經濟學 選 3       3 0  

 機器學習與Python 選 2       2 0  

 量化交易 選 2       0 2 (新開) (遠距教學) 

 高級國際溝通英文 選 3       3 0 (暑假上課) 

 海外經濟研究專題 選 3       0 3 
(隔年開課)(與碩士

班合開) 

 亞洲經濟研究 選 3       0 3 
(隔年開課)(與碩士

班合開) 



東吳大學 商 學院 經濟 學系學士班必、選修科目表 
（適用 109學年度一年級入學新生） 

科  目  名  稱 
選 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  註 
別 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全球化、經濟整合與國際

貿易 
選 1       1 0 (與碩士班合開) 

 新興市場產業發展專題 選 1       0 1 
(與碩士班、碩專班合

開) 

 管理經濟專題 選 2       0 2 
(與碩士班、碩專班合

開) 

 投資學專題 選 2       0 2 (與碩士班合開) 

 公共政策與財經專題 選 3       3 0 
(新開)(與碩士班合

開) 

 
資本市場實務與操作 選 2       2 0 

(新開 ) ( 財精系主

開，經濟系、國貿系

與會計系合開) 

             

             

必修 86          

畢業學分總計         選修 42         至多承認外系 16學分 

共計 128          
附註： 

1. 外文共開設英、日、德三種語文。大一新生必修英文，但新生英文能力達「東吳大學共同課程英文(一)抵免

細則」標準者，得辦理抵免學分。另新生通過等同全民英檢中級聽讀或學科能力測驗成績或指定科目考詴達

頂標者，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得改選日文、德文任一種語言修習。二年級必修英文，但凡已選修其他非大一

英文者，二年級必須續修該語言，如選修大一日文的新生，二年級必須續修大二日文。 

2. 自103學年度起學士班入學新生最遲在延長修業年限內，必須通過「英文能力」、「資訊能力」檢核與「美育

活動」三項畢業標準，請參考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網頁。 

 

備註： 

1. 本系畢業須修滿 128 學分，必修課以修讀本系開設之課程為原則，至多承認修讀外系科目

16 學分。 

2. 自105學年度起學士班入學新生最遲在延長修業年限內，必須通過本系「總結性課程」畢業

標準，方能畢業。請參考經濟系網頁「東吳大學經濟學系總結性課程辦法」。 

3. 本系規定:全學年之科目其上學期未達50分者，不得續修下學期科目。 

4. 選修科目及開設年級，視實際需要，得彈性調整。 

 


